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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其增持或回购义务时，应

遵守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及其他适用的监管规定且满足公司股票上市地

上市规则所要求的公司股权分布比例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如因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等证券监管法规的规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履行其增持或回购义务的， 相关增持或回购履行

期间顺延，顺延期间亦应积极采取其他措施稳定股价。

三、责任追究机制

在启动条件满足时，如公司、控股股东、有义务增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公司、控股股东、有义务增持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3.1�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

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3.2�如果控股股东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则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

股票不得转让，且公司不向其实施利润分配，直至其按本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

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

3.3�如果有义务增持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的，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公司停止发放未履行承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同时该等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

让，直至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本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

实施完毕。

四、其他

4.1�公司应促使其控股股东、有义务增持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本预案

的相关稳定股价义务作出相关承诺。

4.2�本预案自公司上市之日起开始生效并执行。

八、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一）公司承诺

公司就信息披露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董事会将在证券监管

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十个工作日内制定股份回购方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依法回购公开发行的全部新

股，回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加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之和。公司上市后发生除

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如果本公司履行上述承诺时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另有规定的， 将按其规

定办理。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信息披露事宜作

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 / 本人承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 / 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将在该等违法

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

先行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遭

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

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或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若本公司 / 本人未履行股份购回或赔

偿投资者损失承诺， 本公司 /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就未履行上述赔偿措施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违反

上述承诺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公司领取薪酬及 / 或股东分红，同

时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 直至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

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如本公司 / 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违反本公司 / 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所作出的其他一项或多项公开承诺，造成公司、投资者损失的，本公司 /

本人将依法赔偿公司、投资者损失。

如本公司 / 本人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 本公司 / 本人应当向公司说明

原因，并由公司将本公司 / 本人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原因、具体情况和相

关约束性措施予以及时披露。

九、中介机构关于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因本公司

为安德利果汁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次发行的审计机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

所为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出具的报告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如果

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承诺： 因本所为安德利果汁

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所能够证明本所没有过

错的除外）。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资产评估服务机构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

诺：因本公司为安德利果汁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但本公司能够证明本公司没有过错的除外）。

十、关于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作出公开

承诺事项时，同时提出了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除在各项承诺中提出的约

束措施外，各主体还承诺：

如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违反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出的其他一项或多项公开承诺，造成公司、投资

者损失的，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将依法赔偿公司、投资者损失。

如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

应当向公司说明原因， 并由公司将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未能履行公开承诺

事项的原因、具体情况和相关约束性措施予以及时披露。

十一、重大风险提示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招股说明书摘要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

项” 的全部内容，并特别关注下列风险：

（一）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浓缩果汁产品大部分销往国际市场， 公司境外销售一般采用美元结

算，浓缩果汁产品销售价格根据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调整。浓缩果汁行业内

部竞争激烈，且受上游原材料价格、供求关系及国际汇率等的影响，产品价格

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浓缩苹果汁平均售价随着市

场情况的变化出现波动， 分别为 7,025.81 元 / 吨、7,500.45 元 / 吨和 8,

293.92 元 / 吨。不考虑汇率的影响，未来如果浓缩果汁市场价格发生大幅下跌

同时原材料价格上升，可能会出现业绩下滑的风险。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浓缩苹果汁的主要原材料为原料果，原料果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较高，原料

果的价格会直接影响浓缩苹果汁生产企业利润水平。 原料果的采购价格通常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当年该产区苹果的产量、各果汁厂的备货策略等。 如果

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将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生产成本。若当年公司生产成

本因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上升，且来年产品销售价格无法随之上涨，则会对公

司利润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故公司存在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三）存货跌价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77,100.98 万元、49,432.65 万

元和 64,702.08 万元， 占当期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38.90%、25.73%和

31.72%，占比较高。 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竞争加剧导致产品滞销、存货

积压或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将导致公司存货跌价损失增加，将对公司的业绩水

平产生不利影响。

（四）汇率变动风险

报告期各期内， 公司境外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76.48%、77.44%和

64.60%，占比较高。 公司境外销售主要集中在北美、亚洲、欧洲等地区，销售合

同或订单主要以美元计价和结算。 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较大。 报告

期各期内公司净汇兑收益分别为 -1,367.80 万元、1,550.24 万元和 123.60 万

元，绝对值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5.83%、11.29%和 0.73%，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可能保持波动， 给公司净利润水平带来一定的不

确定性。

（五）主要进口国增加关税的风险

中国为浓缩果汁出口大国， 根据联合国的贸易统计数据，2018 年中国出

口的浓缩苹果汁金额约占全球浓缩苹果汁贸易额的 28%； 我国的浓缩苹果汁

主要出口美国、俄罗斯、日本、南非等国家。中国作为全球浓缩苹果汁的主要产

区之一，产量占全球产量接近 40%，是美国浓缩苹果汁的主要供应来源之一。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报告期内，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浓缩苹果汁占其年进口

总量的 74.06%、76.16%和 19.73%。根据中国海关及商务部数据，2018 年中国

出口美国的浓缩苹果汁占中国出口量的 50%。

报告期，主要进口国如南非对中国出口的浓缩苹果汁实施零关税。美国在

2018 年 9 月 24 日前，对进口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实施零关税，但从 2018 年

9 月 24 日起对进口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征收 10%的关税，从 2019 年 5 月 10

日起对进口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征收 25%的关税。

报告期， 公司对美国出口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26.43%、37.43%和

9.31%，其中绝大部分为浓缩苹果汁。美国提高对中国浓缩苹果汁的关税，会削

弱中国浓缩苹果汁相对欧洲等竞争对手的价格优势， 使其在美国市场的竞争

力减弱，国内外主要苹果汁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亦会加剧。2020 年 1-4 月，公司

对美国出口的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回升至 22.31%。

如果未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或恶化， 而公司又无法将关税成本适当

转移至下游客户，或未能在除北美以外的市场开拓新市场及用户，这将对公司

盈利水平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六）主要原材料供应不足风险

苹果作为公司浓缩苹果汁的主要原材料， 其供应情况直接影响公司的产

量。 受仓储及运输成本的影响，原料果均在生产工厂附近就近采购，浓缩苹果

汁的生产半径特征非常明显。公司浓缩苹果汁的产量受限于原料果供应情况。

原料果供应受到自然灾害带来的普遍丰收或者减产等总量方面的影响， 亦受

到市场行情、自然生长条件等带来的商品类苹果与原料苹果此消彼长的影响。

若当年苹果丰收，原料果数量较多，公司可以延长生产榨季，增加生产量，提

高公司库存，为非榨季销售充分备货。但若当年部分原料产区苹果歉收，原料

果供应不足，受供求关系影响原料果价格将会上涨，将导致公司收购成本和

生产成本提高，产量下降，库存不足，如果公司不能向下游果汁厂商转移成

本，则会导致公司收入下降。

（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发展带来的经营环境不确定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季节性生产之后，未对发行人生产造成影响；但疫

情的发生使得发行人的未来的经营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物流不畅可能带来交

货延误的风险以及运输费用上升风险，下游客户生产经营受到疫情影响可能

带来对公司产品需求下降或订货延迟的风险，国内个别中小型客户还款能力

受到疫情影响可能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的风险。 若疫情严重恶

化，亦可能对即将到来的榨季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发行人一直密切关注

事态发展对业务的影响，并制定了应急措施，这些应急措施包括：增加物流运

输选择；与客户就交货时间表进行谈判；持续关注国内客户的经营状况。发行

人仍然面临疫情对发行人的未来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十二、发行人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发

行人经营状况稳定，发行人的经营模式、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

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等未发生重大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对公司的生产、

日常订单或重大合同履行造成重大障碍，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

公司 2020 年 1-6 月实际、1-9 月经营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情况 2020年 1-9月情况

2019年 1-6

月

2020年 1-6

月

1-6月变

动

2019年 1-9

月

2020年 1-9月预

计

1-9月预计变

动

营业收入 37,686.88 47,012.13 24.74% 53,585.37

63,634.96~66,

060.87

18.75%~23.

28%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净利润

7,968.55 8,649.06 8.54% 11,499.88

11,786.99~12,

311.02

2.50%~7.05%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

7,589.01 8,071.17 6.35% 10,464.99

10,869.68~11,

393.70

3.87%~8.87%

注：公司 2020 年 1-6 月的财务信息未经审计，但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 2020 年 1-9 月财务数据为管理层的预计，

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和业绩承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拟发行数量

不超过 2,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5.29%，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

转让

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37,800 万股， 其中 A 股不超过 27,053.60 万股，H 股 10,

746.40万股

发行价格 7.60元 /股

发行市盈率

18.10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计算，每股收益按发行人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34元 （根据本公司 2019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本公司股

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5.38元（根据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按本公司 2019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

和计算）

发行市净率 1.41倍（每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之比）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

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立 A 股股票账户的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自然

人、法人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或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其他对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15,2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12,150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各项费用均为不

含税金额）

3,050.00万元

其中：

承销及保荐费用 2,303.58万元

审计与验资费用 121.00万元

律师费用 192.51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材料制作费用 37.22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395.68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Yantai�North�Andre�Juice�Co.,�Ltd.

注册资本： 35,800万元

实收资本： 35,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安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1996年 3月 30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01年 6月 26日

H股上市日期： 2003年 4月 22日

境外上市地： 香港联合交易所（H股）

H股股票简称： 安德利果汁

H股股票代码： 02218

住所：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经济开发区安德利大街 18号

邮编： 264100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各种原浆果汁、果蔬汁、复合果蔬汁、食用果蔬香精及食品用香

料；铁制包装品的加工销售；果渣的生物综合利用；从事各种原浆果汁、

果蔬汁、复合果蔬汁、果浆、食用果蔬香精及食品用香料的批发和进出口

业务；自有房屋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电话： 0535-3396069

传真： 0535-4218858

网址： www.andre.com.cn

邮箱： andrezq@northandre.com

二、公司改制设立情况

（一）设立方式

本公司系根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资二函[2001]535 号《关于中

外合资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有限公司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 由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设

立时有光彩事业国土绿化整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彩绿化）、韩国正树安

德利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韩国正树）、烟台东华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华果业）、北京瑞泽网络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泽）、容家禧（中

国香港自然人）、烟台市昆嵛山林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嵛山林果）等 6

名发起人股东。

2001 年 5 月 28 日，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设立时各股东的

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深华[2001]验字第 089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

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已收到各发起人股东投入的资本人民币

113,889,925.92 元，其中股本 113,880,000.00 元，资本公积 9,925.92 元，

与上述资本投入相关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40,775,035.43 元，与之相关的

负债总额为 126,885,109.51 元。

2001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取得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外经贸资审字[2001]0067 号），企业名称为烟台北方安德利

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

2001 年 6 月 26 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安德利果汁设立并核发

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股鲁总副字第 003936 号），公司注

册资本为 11,388 万元。

（二）发起人

安德利果汁设立时，各发起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光彩绿化 5,466.24 48.00 内资法人股

2 韩国正树 2,847.00 25.00 外资法人股

3 东华果业 1,992.90 17.50 内资法人股

4 北京瑞泽 569.40 5.00 内资法人股

5 容家禧 341.64 3.00 外资自然人股

6 昆嵛山林果 170.82 1.50 内资法人股

合计 11,388.00 100.00 —

（三）发行人设立前，主要发起人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设立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发起人为光彩绿化、 韩国正

树、东华果业、北京瑞泽。

公司设立前，主要发起人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和主要资产如下：

光彩绿化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土地整理、林业种植、林业及环保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等，拥有的主

要资产为上述业务相关的资产以及公司的股权。

韩国正树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各种皮革制品生产和销售，拥有的主要

资产为上述业务相关的资产以及公司的股权。

东华果业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蔬果生产和贸易、 农副产品及水产销

售，拥有主要资产为上述业务相关的资产以及公司的股权。

北京瑞泽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销售百货、电子计算机、化工原料、五金

交电、建筑材料、汽车配件、兽药、饲料药物添加剂（不含预防用兽用生物制

品）、包装食品、饮料以及银行专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

本企业开发产品的制造、销售、租赁（未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拥有的主

要资产为与上述业务相关的资产以及公司的股权。

（四）发行人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系由安德利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原安德利有限的全部资产和业务均

由公司承继。公司设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是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形成的经营

性资产，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各种果汁饮料、食品、农副产品。

公司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在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前后

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发行人设立后，主要发起人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成立后，主要发起人光彩绿化、韩国正树、东华果业、北京瑞泽拥有

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未发生变化，但各发起人先后转让了其

所持本公司的股份。

（六）改制前后发行人的业务流程及其联系

公司系由安德利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公司业务流程是安德利有限业务流

程的延续，未发生变化。

（七）发行人成立以来在生产经营方面与主要发起人的关联关系及演变

情况

公司自成立之后，一直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与

主要发起人及其控制的其它企业完全分开，不存在依赖主要发起人及其控制

的其它企业的情形。

（八）发起人出资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情况

公司系由安德利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公司承继了安德利有限原有的业

务、资产和债务，相关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

三、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为 35,800 万股， 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2,

000 万股。 以本次公开发行 2,000 万股测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非社会公众股

BVI东华 6,577.95 18.37%

非上市外资

股

6,577.95 17.40% A股

安德利集团 5,465.85 15.27% 内资股 5,465.85 14.46% A股

BVI平安 4,635.20 12.95%

非上市外资

股

4,635.20 12.26% A股

成都统一 4,241.84 11.85% 内资股 4,241.84 11.22% A股

广州统一 2,132.77 5.96% 内资股 2,132.77 5.64% A股

兴安投资 2,000.00 5.59% 内资股 2,000.00 5.29% A股

BVI弘安 1,722.29 4.81% H股 1,722.29 4.56% H股

统一企业中国

控股有限公司

23.70 0.07% H股 23.70 0.06% H股

刘宗宜 19.54 0.05% H股 19.54 0.05% H股

社会公众股

A股 - - - 2,000.00 5.29% A股

H股 8,980.86 25.09% H股 8,980.86 23.76% H股

合计 35,800.00 100.00% - 37,800.00 100.00% -

注：统一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为统一股份之附属公司。

（二）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

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1 HKSCC�NOMINEES�LIMITED H股 10,732.03 29.98%

2 BVI东华 非上市外资股 6,577.95 18.37%

3 安德利集团 内资股 5,465.85 15.27%

4 BVI平安 非上市外资股 4,635.20 12.95%

5 成都统一 内资股 4,241.84 11.85%

6 广州统一 内资股 2,132.77 5.96%

7 兴安投资 内资股 2,000.00 5.59%

8 NG�SIU�HANG H股 2.20 0.006%

9 CHAN�KOON�HANG H股 2.00 0.006%

10 CHEUNG�KAI�YUK H股 1.32 0.004%

注：HKSCC�NOMINEES�LIMITED 为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结

算代理人公司，代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该公司开户日登记的所有机

构和个人投资者的 H 股股份合计数。

（三）发行人主要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

公司内资股及非上市外资股股东中不存在自然人股东。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刘宗宜持有公司 19.54 万股 H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5%。

（四）发行人股东中战略投资者持股情况及其简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战略投资者。

（五）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持股比例

公司控股股东及内资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持股比例

安德利集团 15.27%

安德利集团和 BVI 平安均受王安控制，BVI 东华和

BVI弘安均受王萌控制，王安、王萌系父女关系，两人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51.40%

BVI平安 12.95%

BVI东华 18.37%

BVI弘安 4.81%

成都统一 11.85% 成都统一、广州统一均为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

最终控制方为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上市公

司，股票代码 1216）

17.81%

广州统一 5.96%

（六）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参见本招股说明书摘要之“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五、股份限售安排和

自愿锁定的承诺” 。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浓缩果汁的加工生产及销售，是全球生产规模较大的浓

缩果汁加工企业之一。在陕西、山东、山西、辽宁、江苏及四川等省的原料果产

区附近建有 8 个浓缩果汁加工基地，拥有 16 条浓缩果汁生产线，浓缩果汁

加工能力和生产规模居全国同行业前列。公司主要加工基地设置如下图所示

（除牟平公司外，其余 8 家工厂均以生产加工浓缩果汁为主营业务）：

公司产品主要包含浓缩苹果汁和浓缩梨汁，以浓缩苹果汁为主。 产品主

要销给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南非等世界各地的客户，具有较高的市场占

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83,152.99 99.21 106,184.08 99.46 89,529.30 99.36

其中：浓缩苹果汁 74,225.54 88.56 95,011.67 89.00 76,507.58 84.91

浓缩梨汁 3,649.23 4.35 7,748.23 7.26 5,426.17 6.02

其他主营业务 5,278.21 6.30 3,424.18 3.21 7,595.55 8.43

其他业务收入 659.75 0.79 574.40 0.54 574.81 0.64

合计 83,812.73 100.00 106,758.48 100.00 90,104.12 100.00

公司是国内最早涉足浓缩果汁加工生产的企业之一，自 1996 年成立以

来先后在烟台、大连、永济、白水、徐州等苹果主要产区设立子公司及生产加

工基地。 公司自主研发的技术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山东省专

利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奖” 等。 公司还是经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

8 个部委联合审定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发行人向周边果农采购原料果。由于原料果除卖给果汁厂或用作饲料外

基本无其他商业用途，单价低且不易保存，单个果农每天的原料果量较少，农

活及打工繁忙且缺少运输工具，单独运到果汁厂收益甚微甚至亏本，所以果

农一般会委托果农代表（通常也是果农）代为出售。 果农代表将多个果农委

托出售的原料果累积到一定规模后，送到果汁厂。 果农代表在送果时提供各

果农的送果明细， 发行人以送果明细上的果农为农产品收购发票的开具对

象，按果农代表的送果总金额结算（结算金额为发票金额之和），基本采用现

金支票或转账支付。果农代表和委托的各果农协商扣除送果的集中、劳务、运

输、装卸等费用后自行结算。

2、生产模式

（1）生产体现季节性

公司生产经营的主要原材料是苹果及其它果蔬，由于苹果树产果具有很

强的季节性， 导致浓缩苹果汁加工行业的生产也呈现非常明显的季节性特

征。 公司主要产品浓缩苹果汁的生产季节一般为每年的 8-12 月。 浓缩梨汁

的生产主要集中在 8-10 月份。 在非榨季期间，除了间歇性地加工一些半成

品外，公司基本处于停产维修设备的状态。

（2）主要采用先产后销及订单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公司下游最终客户主要为饮料生产商，由于浓缩果汁的生产具有很强的

季节性，公司必须储备一定的库存以满足客户全年的订单需求，因此公司主

要采用先产后销的方式组织生产。

公司需结合历年主要客户的需求变动情况及现有订单情况，合理预测今

年、明年的销量情况，在榨季期间合理组织生产并确定合理的产量，既保证现

有库存及当年新增库存能满足当年的销量，又能保障来年生产季前的客户订

单能够完成。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大部分出口， 主要客户是终端饮品生产商或原料果汁贸易商。

客户遍布全球，包括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非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浓缩果汁销售采用直销为主，通过贸易商间接销售为辅的销售模式。 对

于间接销售，公司采用买断式贸易的模式，由原料果汁贸易商向公司购买浓

缩果汁后，再由其销售给下游客户。

境内外市场客户由公司市场部统一负责开拓、维护。 公司在美国设立了

一个子公司，为美国客户提供销售服务。

（三）发行人的行业地位

1、国内市场竞争格局概况

目前，国内共有数十家浓缩苹果汁生产企业，其中最具规模和竞争实力

的企业有 4 家， 分别是： 中国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升果

汁” ）、本公司、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中鲁” ）、陕西

恒通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果汁” ）。

2、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创建以来，先后在陕西、山东、山西、辽宁、江苏及四川等省投资组建

了 8 个现代化浓缩果汁加工基地。 公司目前拥有 16 条先进的浓缩果汁生产

线，浓缩苹果汁加工能力和生产规模居全国同业前列。公司还是经农业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审定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 公司安德利商标被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山东省著名商

标。

五、发行人与业务相关的主要资产

（一）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房屋建筑物 52,698.01 14,923.74 1,673.13 36,101.14

机器设备 86,603.26 53,313.91 1,568.78 31,720.57

办公及其他设备 2,410.41 1,890.60 - 519.81

运输设备 1,143.09 731.12 - 411.97

合计 142,854.76 70,859.36 3,241.91 68,753.48

注：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中包含于 2018 年度在美国购买的房产及其土地

所有权。

1、主要生产设备

公司主要设备系购买取得，主要设备在购置前均经过充分论证并对其技

术、性能进行严格考核。 主要设备用于浓缩果汁生产加工，包括榨机、超滤设

备、蒸发器和浓缩设备等。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机器设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资产名称

资产数

量（台）

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值

成新率

（%）

安德利

超滤设备 1 1,456.82 1,294.23 - 162.59 11.16

蒸发器 1 1,413.42 670.99 - 742.43 52.53

榨机 1 1,388.43 1,217.33 - 171.10 12.32

蒸发器 1 1,358.58 1,056.59 - 301.99 22.23

排污设备 1 666.28 383.72 - 282.56 42.41

安岳公司 蒸发器 1 533.25 159.55 163.74 209.95 39.37

白水公司

245T储罐 24 748.87 385.37 - 363.50 48.54

蒸发器 1 667.80 601.02 - 66.78 10.00

大连公司

蒸发器 1 1,029.18 542.07 - 487.10 47.33

榨机 5 996.39 503.20 - 493.19 49.50

卧螺系统 1 874.15 425.14 - 449.01 51.37

礼泉公司 蒸发器 1 1,045.30 881.12 - 164.18 15.71

龙口公司

蒸发器 1 2,480.09 1,732.16 - 747.93 30.16

榨机设备 1 1,093.13 921.44 - 171.69 15.71

提香设备 1 900.00 797.14 - 102.86 11.43

超滤设备 1 899.52 758.24 - 141.28 15.71

徐州公司

浓缩设备 1 1,079.93 712.76 - 367.18 34.00

带式压榨机 1 949.95 626.61 - 323.34 34.04

超滤设备 1 838.38 683.09 - 155.29 18.52

蒸发器 1 609.33 256.41 - 352.92 57.92

提香设备 1 500.18 409.31 - 90.87 18.17

永济公司

超滤设备 1 2,013.33 1,772.23 - 241.10 11.98

榨机 2 1,230.23 1,081.83 - 148.41 12.06

清汁蒸发器 1 1,182.59 1,054.65 - 127.95 10.82

蒸发器 1 1,076.25 960.81 - 115.44 10.73

榨机 2 1,056.25 939.82 - 116.43 11.02

蒸发器 1 811.15 488.47 - 322.68 39.78

混汁蒸发器 1 760.22 627.21 - 133.01 17.50

榨机 2 722.29 372.64 - 349.65 48.41

超滤设备 2 661.39 556.56 - 104.83 15.85

蒸发器 1 553.68 448.96 - 104.73 18.91

发行人主要机器设备技术性能如下：

资产名称 技术性能

超滤设备

每 24小时生产包括 15-20小时的过滤，在过滤过程中固形物通常被浓缩 10-20倍。 过滤出

来的果汁（滤出液）流进滤出液 /CIP罐，通过滤出液泵传送到清汁罐。 然后在浓缩的截留液

中不断加入去离子水或冷凝水，继续进行过滤，时间持续 1-5小时，时长取决于固形物含量、

初始糖度和结束糖度。

蒸发器

果汁经分段预热后，进入第一个蒸发体。 果汁在蒸发体内的蒸发管中均匀分布，蒸发果汁中

的水分，浓缩后的果汁收集起来进入传输泵，被泵抽出蒸发器。

榨机

破碎后的果浆由泵输送到带式榨机进行压榨。 物料在带式榨机两层滤带的中间，由榨机压榨

滚进行互相挤压，物理方式将果浆中的果汁提取。 提取后的果渣排放到果渣收集槽。 果汁经

过过滤后进入后续混汁罐。

排污设备

对废水进行处理的设备，去除废水中的漂浮物、悬浮物、沉积物、90%的有机物，使其达到排放

标准。

储罐

浓缩果汁自车间成品罐输送到冷却系统，温度降到 5-8C°后，送入冷库果汁储罐。 该罐设计

为无菌储存罐。

卧螺系统

卧螺离心机将分离原液中质量大的悬浮物迅速地向筒壁积聚。 已分离的果汁由出水孔排出。

沉渣由螺旋推进器推送到转筒的圆锥端经排渣后排出。

提香设备 提香系统用于提取浓缩馏液中香精。

报告期内，发行人在子公司生产经营地购建厂房，配备了必要机械设备，

厂房面积满足机械设备安装需求，与发行人经营规模匹配。

2、房屋建筑物情况

（1）发行人房屋产权证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房屋建筑物具体情

况如下：

序

号

所有

权人

房权证编号 房屋坐落位置

建筑面积

（㎡）

用途 对应土地证号

1

安德利

烟房权证牟字第 004233

号

开发区

539.97

工业

烟国用（2009）第

42769号

85.12

204.94

3,175.42

38.12

2

烟房权证牟字第 004234

号

开发区

7,284.28

工业

烟国用（2009）第

42770号

174.44

40.24

3

烟房权证牟字第 004432

号

开发区中心大

街东、 纬二路

北

575.64

工业

烟 国 用（2010）

第 44825号

35.78

15.87

120.65

132.03

4

烟房权证牟字第 004433

号

开发区中心大

街东、 纬二路

北

1,294.14

工业

烟 国 用（2014）

第 42027号

767.69

994.52

55.18

4,078.96

5

烟房权证牟字第 004481

号

牟平经济技术

开发区中心大

街 188号

806.88

工业

烟 国 用（2010）

第 44825号

204.00

2,487.52

6

烟房权证牟字第 012152

号

牟平区安德利

大街 18号

6,198.34 车间

7

烟房权证牟字第 059461

号

牟平区新城大

街 808号 2号

5,311.84 车间

烟 国 用（2014）

第 42027号

8

烟房权证牟字第 072969

号

牟平区安德利

街 19号

8,818.87

工业

烟国用（2009）第

42770号

7,654.87

8,804.59

9

烟房权证牟字第 075200

号

牟平区新城大

街 889号

11,489.00 办公楼

烟国用（2016）第

41335号

10

白水

公司

白水房权证公产字第 8898

号

白水县杜康镇

杜康街道北侧

5,981.33

低温冷藏库

白 国 用（2004）

字第 170003号

4,361.51

4,601.30

11

白水房权证公产字第 8899

号

白水县杜康镇

杜康街道北侧

1,060.09

-

白国用（2003）字

第 170008号

3,155.44

925.74

3,155.44

1,496.18

2,698.73

1,606.00

1,041.52

783.09

650.00

470.00

64.63

2,274.00

1,332.45

556.19

470.00

339.00

1,787.44

432.00

470.00

31.15

27.75

38.25

1,260.13

679.68

4,669.50

1,208.07

12

大连

公司

瓦房执字第 5007632号

赵屯乡郑屯村

1,080.00 厂房

瓦国用（2006）第

477号

13 瓦房执字第 5007633号 150.00 厂房

14 瓦房执字第 5007634号 228.80 厂房

15 瓦房执字第 5007635号 813.96 锅炉房

16 瓦房执字第 5007636号 143.52 厂房

17 瓦房执字第 5007637号 44.20 门卫

18 瓦房执字第 5007638号 5,390.00 厂房

19 瓦房执字第 5007639号 3,256.00 厂房

20 瓦房执字第 5007640号 2,193.36 办公

21 瓦房执字第 5007641号 2,701.80 综合楼

22 瓦房执字第 5007642号 6,773.68 冷库

23 瓦房执字第 5007643号 304.56 厂房

24 瓦房执字第 5007644号 31.50 厂房

25 瓦房执字第 5007645号 66.00 厂房

26 瓦房执字第 5007646号 142.20 厂房

27

房 权 证 瓦 公 字 第

22070001号

瓦房店市赵屯

乡郑屯村

2,849.20 宿舍楼

28

牟平

公司

烟房权证牟字第 033191

号

牟平区新城大

街 919号

6,625.41 餐厅、宿舍

烟 国 用（2010）

第 42966号

3,871.99 厂房

29

烟房权证牟字第 042008

号

牟平区新城大

街 919号

9,961.44 厂房

烟 国 用（2010）

第 42967号

30

徐州

公司

丰房权证公字第 385号

丰县凤城镇齐

庄村工业园开

发区

105.12 -

丰土国用（2003）

字第 365号

36.32 -

235.62 -

157.59 -

7,409.28 -

31 丰房权证公字第 386号

4,153.38 -

19.89 -

3,296.24 -

395.94 -

192.78 -

32 丰房权证公字第 387号

129.00 -

144.67 -

455.98 -

4,243.67 -

445.97 -

33 丰房权证公字第 388号 231.85 -

(

下转

A14

版

)


